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外籍英語代理教師第一次甄選簡章 

(一次公告多次招考) 
113.12.11 教評會通過 

壹、依據: 「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

理辦法」、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外師聘僱契約書、113 年 8 月 1 日北市教中字第

11330813291 號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同意貴校 113 學年度於核定學校編制員額內之人事費

用 聘用外籍代理教師教授臺加雙聯課程一案」辦理。 

貳、甄選事宜 

一、甄選名額：正取外籍英語代理教師 1 名，擇優備取若干名，嗣後本校於同學年度內如有

同類科缺額時， 得依序由備取人員遞補之。 

類別 聘期 名額 備註 

外籍英語代理教師 

(A) 

自 114 年 1 月 1 日(或 114

年 1 月 1 日後之實際報到

日起)至 114 年 7 月 31 日

止。 

1 113 學年度配合及協助學校發展雙語

教學課程、雙語教師培訓課程。包含

雙聯課程、英語教學、舉辦其他具有

學校本位特色及創新性之英語教學活

動。 

二、甄選條件及資格：凡外籍人士年齡不拘，無本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33 條及教師法第

19 條之情事者，並具備下列條件始得報名參加。 

（一）應取得主管機關採認之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學位，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1.取得英語文課程合格教師或任教資格；前開資格應能證明其得於該國教授該國人英語 

  文課程。 

           2.於主管機關採認之國外學校教授英語文課程一年以上，或由主管機關引進於國內公立 

             學校全時擔任英語文課程協同教學之教學助理人員一年以上，且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 

             一： 

(1) 大學以上教育、英語或相關系、所畢業，且已修習英語文教材教法、教學評

量及第二語言學習概論與試教課程內容達一百二十小時以上。 

(2) 取得主管機關採認之國內外大學所發給 TESOL 證照（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簡稱 TESOL）、TEFL 證照（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簡稱 TEFL）或 CELTA 證照

（Certificat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o Adults，簡稱

CELTA）；又取得證照所開設之課程，應符合下列規定：1.課程內容包括英

語文教材教法、教學評量及第二語言學習概論與試教。2.課程時數，達一百

二十小時。3.遠距教學課程，不得超過課程總時數三分之二。 

（二）英語文應為其護照國籍之官方語言或通用語。 

三、依據「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3條第 5項，中小學聘任三個月以上之代課



 

代理教師， 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甄選作業得以「一次公告分次

招考方式辦理」。 

四、報名日期：第一次 113 年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18 日(星期四至星期三)、第二次 113 年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5 日(星期四至星期三)、第三次 113 年 12 月 26 日至 114 年 1 月 1 日(星期四

至星期三)、第四次114年 1月 2日至1月 8日(星期四至星期三) 。若 4次招考均無人錄取，

逕授權由教務處及人事室依甄選相關規定辦理後續招考事宜。教師甄選報名費 0元。 

五、應備證件： 

資格證件(請提供電子檔)： 

 1.身分證件：聘僱起始日內有效之護照、居留證(無者免繳)。 

 2.學經歷證件：大學以上學歷畢業證書。 

 3.服務或工作證明(無者免繳)。 

 4.教師合格證書或任教資格證明文件。 

 5.專長或特殊表現證明(無者免繳)。 

 6.履歷表及簡要自傳。 

 7.教學檔案(含教學理念、班級經營、經驗實務等，無者免繳)。 

六、報名方式：通訊報名 email 寄至謝小姐 m075@mlsh.tp.edu.tw 

七、甄選方式： 

（一）筆試 20% 

1. 時間以 30 分鐘為原則。 

2. 評分項目以英文學術寫作、教學理念、專業知能等為主。 

（二）試教(教學演示) 50% 

1. 時間以 20 分鐘為原則。 

2. 評分項目以教學流暢度、教學內容及班級經營技巧等為主。 

（三）口試 30% 

3. 時間以 20 分鐘為原則。 

4. 評分項目以教育理念、教學經驗、專業知能、表達溝通能力及儀容舉止等為主。 

 八、甄選日期及時間 

甄選別 甄選日期 放榜 

第一次 依外籍教師可甄試日期訂

定。 

通訊報名後，即約定甄試時

間。 

 
甄試隔天下午 7點前，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 

如前次甄選已錄取足額，將另行公告取消招考。

未經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資料亦不退件。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九、錄取名額： 



 

（一）甄選正取人數依公告缺額錄取 1 名，得視需要另備取若干名(其備取名額由本校教

評會訂之)。 

（二）錄取標準由本校教評會訂之，凡未達最低錄取標準者(80 分)，經本校教評會同意後 

      ， 得不足額錄取。 

十、放榜：甄選錄取名單訂於甄試隔天下午 7時前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請應試者自行上網查看)。 

十一、成績複查: 成績複查於甄試日後次 2日上午 9時至 12 時，以電子郵件(相關資料寄至謝小姐

m075@mlsh.tp.edu.tw)親向本校申請複查，逾時不受理。複查以 1 次為限。 

十二、附則： 

（一）正取人員應於公告錄取日起五日內以 E-mail 回覆確認是否報到，若屆時未報到則由

本校通知備取者依序遞補。(相關資料寄至謝小姐 m075@mlsh.tp.edu.tw ) 

（二）經甄選錄取，依規定應檢附相關學經歷證件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向教育部申

請工作許可者，如無法獲教育部核發工作許可者，無條件註銷錄取資格。 

（三）參與本甄選之教評委員及甄選委員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迴避規定辦理。 

（四）凡未符報名資格而報名者，如涉及刑責應自負之，如於報名時未及時發現或持偽

造證明文件，於錄取聘任後亦應無條件解聘之。 

（五）經甄選錄取者，於到職日前應繳交半年內申請之無犯罪紀錄行為良好證明及公立醫院體 

格檢查表（含最近三個月內胸部Ｘ光檢查）；如未繳交者，註銷錄取資格。 

（六）正式錄取人員需遵守本國防疫相關規定及措施，辦理入境及到校報到作業，若無法於

期限內完成報到，則視同自願放棄。 

（七）每月薪資依最新版本「外籍英語教師待遇標準表」辦理。 

 (八) 錄取人員之聘僱資格與條件、責任與義務、薪資與福利、休假與請假、兼職及保密等相 

      關規定，均依照外籍英語教師聘僱契約書辦理。 


